
 

 

 

第 108-02 期 

＞＞專題報導 

□美國檸檬法介紹                         車安中心 林永洲 

 
一、前言 

檸檬法（Lemon Laws）是一種美國的消費者保護法，主要是在保障汽車

消費者的權益。檸檬法的名稱起源於美國經濟學家喬治·阿克羅夫教授在1970

年時發表的論文《檸檬市場：質化的不確定性和市場機制》，這篇論文主要

推理不對稱資訊理論對二手車市場的影響機制，但後來卻被引用來意指出廠

後的瑕疵車，並且以此稱呼延伸，替新車瑕疵方面相關的消費者保護法命

名，稱為「檸檬法」。 

 

 

二、檸檬法範圍與內容 

檸檬法主要是在保障汽車消費者買到瑕疵車時相關的權益問題，但進一

步的適用範圍已漸漸擴展到其他不同種類商品的消費者保護事項，例如電器

與電腦產品等。在美國，消保法是聯邦各州可以自行管理的事務，因此以聯

邦等級的《馬格奴森-莫斯保固法案》與統一商業法作為藍本，自1982年起，

美國各州陸續制定了細節各有不同的檸檬法，而除了新車檸檬法之外，部分

州例如紐約州，也制定了針對二手車買主權益的消保法規。 

雖然各州規定的細節各有不同，但總體而言如果消費者購買到存有缺陷

的汽車，並且處於擔保期內，經廠商在合理的修理次數後仍未修復，則消費

者可以要求廠商無條件退款或更換新品。各州檸檬法相同點如下： 

 

(一)檸檬車定義：要求製造商對車輛缺陷負責，而不是經銷商對車輛缺陷

負責，如果多次對汽車的瑕疵進行維修後，問題仍存在，就認為此車

為檸檬車。 

(二)檸檬法適用特定期限由法律規定：大部分州都規定期限為 12-24 個月



 

 

或者 12000-24000 英里，產品受檸檬法保護的期間由法律規定，並非

由廠商自行規定。 

(三)如果發生下列情況，則汽車買主符合無條件退款或更換新品： 

1.若缺陷涉及煞車、方向燈方面的嚴重安全缺陷，廠商只有 1 次维修機

會。 

2.若產品的瑕疵涉及安全方面但並非嚴重缺陷，廠商有 2 次维修機會。 

3.若產品的瑕疵無致命風險，廠商通常有 3 至 4 次维修機會。 

4.汽車回廠維修導致無法正常使用的天數在一年内累計超過 30 個工作天

時。 

 

三、美國加州作法 

以加州檸檬法為例，在新車購買之後的特定期限內(期限為18個月或

18,000英里，視何者先到期）如果發生下列情況，則汽車買主可以要求廠商

無條件退款或更換新品，車商並不得拒絕： 

(一)產品的瑕疵將讓汽車在被駕駛時產生致命或致傷的可能，而消費者在

至少回報此問題一次給原廠或經銷商後，經過兩次以上的維修仍無法

解決問題時。 

(二)產品的瑕疵無致命風險，但消費者在至少回報此問題一次給原廠或經

銷商後，經過四次以上的維修仍無法解決問題時。 

(三)產品在檸檬法保護的期間，因回廠維修導致無法正常使用的天數超過

30 個工作天時，得以適用檸檬法。 



 

 

 

圖一、加州檸檬法處理流程 

四、美國德州作法 

以德州檸檬法為例，在新車購買之後的特定期限內(期限為12個月或

12,000英里，視何者先到期為優先）如果發生下列情況，則汽車買主可以要

求廠商無條件退款或更換新品，不得拒絕： 

(一)產品的同一瑕疵已由廠商修理 4 次(或以上)，其中 2 次修理發生在首次

交車後 12 個月或 12,000 英里內(視何者先到期)，另 2 次是在緊隨第二

次修理日期後的 12 個月或 12,000 英里內，視何者先到期為優先，但

經過維修仍無法解決問題時。 

(二)產品的瑕疵具有嚴重的安全性風險，並經廠商 2 次(或以上)的修理，其

中一次修理是在 12 個月或 12,000 英里內進行，視何者先到期為優先，

另一次則在第 1 次修理後 12 個月或 12,000 英里內進行，視何者先到期

為優先，但經過維修仍無法解決問題時。 

(三)產品在 24 個月或 24,000 英里內，視何者先到期為優先，車輛因回廠維

修導致無法正常使用的天數累計達 30 日或超過 30 個工作天時，並且

至少有 2 次修理是在首次交車後 12 個月或 12,000 英里內進行，而對車

輛的使用或市場價值構成實質性損害的問題仍然存在，得以適用檸檬

法。 



 

 

 

 

 

圖二、德州檸檬法處理流程(一) 

 

 

圖三、德州檸檬法處理流程(二) 

 



 

 

 

 

 

圖四、德州檸檬法處理流程(三) 

 

五、美國紐約州作法 

以紐約州檸檬法為例，在新車購買之後的特定期限內(期限為12個月或

12,000英里，視何者先到期）如果發生下列情況，則汽車買主可以要求廠商

無條件退款或更換新品，不得拒絕： 

(一)瑕疵可能導致致命或致傷，消費者反饋給原廠或經銷商後，經過 2 次

以上維修仍無法解決問題。 

(二)或瑕疵無致命風險，消費者反饋原廠或經銷商後，經過 4 次以上維修

仍無法解決問題。 

(三)或因回廠維修，導致無法正常使用的天數超過 30 天。 

 

 

 



 

 

 

 

圖五、ㄏ 紐約州檸檬法處理流程 

有關美國各州所制定的檸檬法細節各有不同，相關檸檬車法規概略彙整

如附件。 

 

六、中國大陸作法 

美國各州制定有細節各不同的檸檬法以維護汽車消費者權益，在中國方

面為迫使廠商重視產品質量，也借鏡美國檸檬法制定了汽車三包政策，「三

包」為中國大陸用語，該政策即汽車的維修、更換、退貨，指一種消費者售

後服務模式，歷經十多年的努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

局於 2013 年 1 月 15 日正式公佈《家用汽車產品修理、更換、退貨責任規定》

政策，意指商品進入消費領域後，賣方對買方所購物品負責而採取的在一定

限期內的一種信用保證辦法，對於不是因用戶使用、保管不當，而屬於產品

質量問題而發生的故障提供該項服務，當消費者所購買的家用汽車產品在保

固期間和三包有效期内出现的質量問題，得以依據該規定向廠商要求應當承

擔的法律責任。 

 



 

 

七、結語 

美國及中國大陸基於保障汽車消費者權益，陸續制定《檸檬法》、《汽車

三包政策》等規定，用以促進汽車廠商提高產品質量與服務水平，而我國自

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公告汽車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施行迄今已有多年，其間發生諸如定金收取、汽車重大瑕疵及屢修不復

等爭議問題，現行規定已不足以因應，國內經濟部已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十

七條第一項規定，著手進行「汽車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修正事宜，其中亦參考美國檸檬法之作法檢討制定相關規定，未來若能順利

完成修正，對於保護國內消費者權益與促進國民消費生活安全將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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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美國、中國大陸檸檬法摘要 

地區別 期限 安全瑕疵 品質瑕疵 
無法使用 

車輛期間 

加州 

(California,CA） 

車輛交付後18個月

內，或車輛里程

18,000 英里內，以

先到者為優先 

消費者至少回報此

問題一次給原廠或

經銷商，經過 2 次

以上的維修，仍未

修復。 

同一瑕疵問題已由

廠商進行維修達 4

次或以上，仍未修

復。 

車輛因回廠維修而

無法正常使用的天

數共計達 30 天或

以上。 

紐約州 

(New York,NY） 

車輛交付後24個月

內，或車輛里程

18,000 英里內，以

先到者為優先 

消費者回報給原廠

或經銷商，經過 2

次以上的維修，仍

未修復。 

同一瑕疵問題已由

廠商進行維修達 4

次或以上，仍未修

復。 

車輛因回廠維修而

無法正常使用的天

數共計達 30 天或

以上。 

德州 

(Texas,TX） 

產品在 24 個月或

24,000 英里內  

消費者回報給廠

商，經過 2 次或 2

次以上的維修，仍

未修復: 

  第 1 次維修於 12

個月或 12,000 英里

內進行。 

  第 2 次至少在第

1 次維修後 12 個月

或 12,000 英里內進

行。 

消費者已回報同一

問題給廠商，經過 4

次或 4 次以上的維

修，仍無法解決問

題: 

  前 2 次維修於交

車後 12 個月或

12,000 英里內進

行。 

  第 3、4 次至少在

第 2 次維修後 12 個

月或 12,000 英里內

進行。 

車輛因回廠維修導

致無法正常使用的

天數累計已達或超

過 30 天時，且至少

在首次交車後 12

個月或 12,000 英里

內有進行 2 次維

修。 

中國大陸 

家用汽車產品三包

有效期限不低於 2

年或者行駛里程

50,000 公里 

一、家用汽車產品

自銷售者開具購車

發票之日起 60日內

或者行駛里程 3000

公里之內（以先到

者為准），家用汽

車產品出現轉向系

統失效、制動系統

失效、車身開裂或

因產品品質問題修

理時間累計超過 35

日的，或者因同一

產品品質問題累計

修理超過 5 次的，

消費者可以憑三包

憑證、購車發票，

由銷售者負責更

換。 

因產品品質問題修

理時間累計超過 35

日的。 



 

 

地區別 期限 安全瑕疵 品質瑕疵 
無法使用 

車輛期間 

燃油洩漏，消費者

選擇更換家用汽車

產品或退貨的，銷

售者應當負責免費

更換或退貨。 

二、在家用汽車產

品三包有效期內，

發生下列情況之

一，消費者選擇更

換或退貨的，銷售

者應當負責更換或

退貨： 

(一) 因嚴重安全性

能故障累計進

行 了 2 次 修

理，嚴重安全

性能故障仍未

排除或者又出

現新的嚴重安

全 性 能 故 障

的； 

(二) 發動機、變速

器累計更換 2

次後，或者發

動機、變速器

的同一主要零

件因其品質問

題，累計更換 2

次後，仍不能

正常使用的，



 

 

地區別 期限 安全瑕疵 品質瑕疵 
無法使用 

車輛期間 

發動機、變速

器與其主要零

件更換次數不

重複計算； 

(三) 轉向系統、制

動系統、懸架

系 統 、 前 / 後

條、車身的同

一主要零件因

其品質問題，

累計更換 2 次

後，仍不能正

常使用的； 

 


